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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医保局 市卫健委 市市场监管局
关于做好口腔种植医疗服务项目整合
和价格调控的通知

      
各区医保局、卫健局、市场监管局，葛店开发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局葛店分局、临空经济区组织人事局、市场监管局临空经济区分局，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
为贯彻落实《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开展口腔种植医疗服
务收费和耗材价格专项治理的通知》（医保发〔2022〕27号），保障人民群众获得高质量、有效率、能负担的种植牙服务，促进口腔种植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现将《省医疗保障局、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口腔种植医疗服务项目整合和价格调控的通知》（鄂医保发〔2023〕16号）文件转发给你们，请严格遵照执行，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鄂州市新增15项口腔种植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中的价格为政府指导价（附件1），各医疗机构不得上浮、下浮不限。
2、 鄂州市单颗常规口腔种植全流程价格项目表（附件2）中，相关药品费用为参考价格，以药品实际价格为准，全流程总费用不得超过省局制定实际费用上限。
3、 各医疗机构应在其服务场所的显著位置，通过电子显示屏、公示栏、公示牌等方式实行价格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医疗服务项目名称、编码、内涵、除外内容、计价单位、说明、批准文号、政府指导价格及实际执行价格等内容。
4、 本通知自2023年4月1日执行，原政策文件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如遇国家或省出台新政策，按新政策执行。

附件：1.鄂州市新增15项口腔种植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
2.鄂州市单颗常规口腔种植全流程价格项目表
      3.《省医疗保障局、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口腔种植医疗服务项目整合和价格调控的通知》（鄂医保发〔2023〕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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